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

上海市殡葬代理服务合同 

甲方（委   托   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服务代理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殡葬代理服务

的特点，甲、乙双方在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，经双方

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 基本情况 

一、逝者姓名：          ，性别：          ，民族：          ，出

生日期：          ，死亡日期：          。 

二、甲方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，与逝者的关系：          。 

三、甲方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。 

四、乙方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。 

第二条  服务项目 

甲方选择以下第                项服务项目（可以多选）。 

一、灵堂布置 

（一）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二）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三）灵堂服务项目（可附页） 

名称 

规

格 

数量 金额 

名

称 

规

格 

数

量 

金额 

名

称 

规

格 

数

量 

金

额 



遗像照

片 

  

寸 

 

 

奠

烛 

对       

镜框 
  

寸 
  
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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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球 

  

 

香

炉 

       

奠字 

  

 

棒

香 
 

      

牌位            

青松            

合计金额   ¥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： 

二、殡仪馆服务 

（一）遗体接运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二）遗体接运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三）追悼会场所：              殡仪馆              厅。 

（四）追悼会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。 

（五）殡仪馆服务（可附页） 

名称 金额 名称 金额 名称 金额 

遗体接送  冰箱冷

藏 

   

遗体出殡  针剂防

腐 

   



扛    尸  卫生盒    

火    化  安息罩    

车辆消毒  骨灰寄

存 

   

更    衣  洁具袋    

当面化妆  污物袋    

特殊整容化妆  束花    

一般整容化妆  骨灰盒    

礼    厅      

合计金额   ¥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： 

三、租车服务 

用车时间   车辆数  

每车 

座位

数 

 

合计总价 金额 ¥   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: 

用车地点

及行程 
      

四、丧宴服务 

时  间  

酒店名

称 
 

桌  数 桌，    人/桌，备    桌 每桌菜价：¥        元 



定桌数总价款（不含酒水）：¥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： 

五、其他服务（可附页） 

名称 规格 数量 金额 名称 规格 数量 金额 

奠酬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计金额   ¥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： 

第三条 殡葬代理服务标准 

本合同的质量标准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四条 服务总费用 

乙方为甲方提供上述服务项目收费总额为人民币         ，大写       

           元，其中代理服务费   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第五条 支付方式 

一、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应按项目总价款的     %（≤20%）即人民币    

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元向乙方交纳定金。 

二、如选择灵堂服务项目，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灵堂服务费

用。 

三、如选择殡仪馆服务项目，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殡仪馆服

务费用。 



四、如选择租车服务项目，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租车服务费

用。  

五、如选择丧宴服务项目，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丧宴服务费

用。 

六、如选择其他服务，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其他服务费用。 

七、甲方应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付清代理服务费用。 

第六条 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一、甲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服务事项的费用。 

二、甲方应主动告知乙方有关殡葬服务的注意事项，乙方应遵守甲方的民族

习俗。 

三、甲方应提供办理殡葬服务有关事项所需的证件。 

四、乙方不得提供封建迷信丧葬用品以及相关服务。 

五、乙方应提供有效的服务清单与付费凭证。 

六、乙方不得扣押死亡证明、领灰证和骨灰盒（含骨灰）等。 

七、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商品，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。 

第七条  违约责任 

一、甲方逾期付款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按逾期未付款的   ％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。 

二、甲方更改追悼会礼厅以及时间的，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由甲方承担。 

三、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合同的，应向守约方赔偿相应损失。 

四、乙方提供的商品不符合合同约定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予以赔偿。 

五、乙方未提供服务清单和付费凭证的，甲方有权拒付相关费用。 



六、乙方应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将火化证、领灰证或骨灰盒

（含骨灰）交给甲方。逾期向甲方交付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          

元违约金。 

七、乙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约定服务项目的，应向甲方支付   元违约

金。 

第八条  其他约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九条  争议解决方式 

双方发生争议的，可协商解决，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;也可提请上海仲裁

委员会仲裁（不愿意仲裁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请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将此仲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

裁条款划去．．．．．）。 

第十条 附则 

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 

甲方              乙方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业务员             

乙方业务员上岗证书编号           

签约日期：     年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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